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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发〔2012〕96 号 

 

 

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市区军队（转业）干部 
随军（随调）家属就业安置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连云港市市区军队（转业）干部随军（随调）家属就业安

置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

2012 年 8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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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市区军队（转业）干部 
随军（随调）家属就业安置办法 

 

军队（转业）干部随军（随调）家属就业安置工作是关系国

防、军队建设和社会稳定的一项政治任务。为切实做好我市军队

（转业）干部随军（随调）家属就业安置工作，根据《中共中央、

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印发<进一步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>的通

知》（中发〔2007〕8 号）、《省政府办公厅省军区政治部关于进一

步做好驻苏部队干部随军家属子女就业就学工作的意见》（苏政

办发〔2007〕2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安置范围 

军队（转业）干部随军（随调）家属就业安置的对象是指：

经驻连部队师以上政治机关按照有关规定批准的随军部队军官家

属及按政策规定转业安置在连云港市市区的转业军官随调家属。 

二、安置原则 

军队（转业）干部随军（随调）家属就业安置工作要坚持政

府指导就业、市场调节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原则，积极推进

安置方式改革，鼓励随军（随调）家属自谋职业。 

三、安置办法 

（一）随军家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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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随军前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在编在岗正式工作人员的，若

本人自愿随军调往连云港市工作，且符合国家公务员转任或企事

业单位岗位需求的，根据安置地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编制、职数和

岗位余缺情况，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办理相应的调动手续。 

2.引导进社区就业，原则上市区每个社区可以安排一名随军

家属工作，根据社区的具体情况逐步实施到位。被安置的随军家

属不占社区居委会名额，享受社区工作者的同等待遇，在社区居

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，可以参加社区居民委员会领导职位竞选。

随军家属因配偶转业或调动离开所在社区岗位，其空缺的岗位仍

然安排随军家属工作。驻市区部队随军家属进社区工作由市民政

局统筹安排。 

3.对未安排工作的随军家属，参照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
标准，按每半年发放一次生活补助金（每年可根据当年度市城镇

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适当调整），档案由当地就业服务机构免费

托管。每年 9 月底前，由市双拥办牵头组织，对随军家属身份进

行审核，确认后报市财政局，由市财政局测算所需资金，纳入下

年度部门预算，双拥部门按规定程序发放。对自谋职业的随军家

属，享受市直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有关优惠政策。若驻连

军队干部被批准转业，其随军家属生活补助金发至该转业干部离

开部队当月，次月起停发生活补助金。 

（二）随调家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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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随调前为公务员且符合公务员转任规定的，可参照本人职

务等级和从事的职业合理安排。 

2.随调前经当地组织、人事、编制部门或按总后勤部相关规

定安排在事业单位工作且在编在岗的正式工作人员，根据当年安

置地市直事业单位编制、计划和岗位需求情况合理安排。 

3.随调前为企业正式职工的，根据调入地企业的相关情况，

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合理安排。 

4.因各种原因无法安置且经随调家属同意的，按其工作年限

一次性发放就业补偿金，其补偿金标准为：按工作年限，每满一

年发给一个月工资，工作年限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。工资按全市

上年度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。年龄在 30 周岁以下，补偿金

不足 3.5 万元的，按 3.5 万元计发；年龄在 31-35 岁之间，补偿金

不足 4 万元的，按 4 万元计发；年龄在 36 周岁以上，补偿金不足

4.5 万元的，按 4.5 万元计发。实行货币化安置的转业干部家属生

活待遇所需一次性资金，由市财政每年纳入预算并通过财政国库

集中支付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认办理。 

对自谋职业的随调家属，享受市直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

的有关优惠政策，档案由当地就业服务机构免费托管，转为参加

企业养老保险。 

5.随调家属个人身份认定工作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

及《全省军转安置工作政策答复口径》相关规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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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县区、市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军队（转

业）干部随军（随调）家属就业安置工作，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

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加大行政调控力度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

出现的难题，妥善安排好随军（随调）家属的工作和生活。 

（二）强化服务。各县区、市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随军（随

调）家属的就业保障工作，组织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推

荐就业和办理就业登记备案、劳动（人事）关系转移和社会保险

关系接续手续；双拥部门负责随军家属就业安置与驻连部队的协

调工作；财政部门负责经费保障。驻连部队应明确专人负责，主

动配合组织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及对口接收单位，做好随

军（随调）家属的教育、引导和就业安置工作。随军（随调）家

属或所在部队自行联系接收单位的，组织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

编制部门按规定权限和程序负责办理有关转任、调动及就业手续。 

（三）严肃纪律。各县区、市各有关部门要严肃随军（随调）

家属安置纪律，严格执行安置政策，切实提高安置工作水平。军

队（转业）干部随军（随调）家属要按照安置工作要求，提供真

实有效的个人档案和工作经历，对发现伪造工作经历，办理假手

续、制作假档案，随军（随调）前工作关系属“挂靠”或突击办理

的，予以退档。对不服从安置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上班的，视

为个人放弃安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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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以前有关随军（随调）家属安置

的政策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今后，国家和省

另行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 

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 

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8月 8日印发 
 


